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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        （联合体名称）联合体，共同参加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火村至龙山段改扩建工程过程跟踪审计咨询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        （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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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体牵头人在本项目中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宜，联合体各成员均予以承认。联合体各成员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的要求全面履行义务，并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牵头人名称）承担本项目跟踪审计咨询业务管理工作；     （成员一名称）承担本项目跟踪审计咨询财务管理工作。
5.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6.本协议书自所有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单位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7.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联合体成员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